
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
經能字第11358001520號

修正「系統化節能改善示範推廣補助要點」第二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系統化節能改善示範推廣補助要點」第二點

部　　長　王美花

系統化節能改善示範推廣補助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

二、本要點以本部能源署為執行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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